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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说 明

1、 修订背景
《上海市省际汽车客运站收费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于2017年10月20日起施行，将于2022年10月19日到期。《实施细则》实施以来，对于规范我市省际汽车客运站（以下简称“客运站”）的收费行为，保护客运经营者、旅客和汽车客运站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道路运输领域价格改革持续深入推进，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加快完善，同时，客运站服务功能更加多元，对政府价格管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对《实施细则》作进一步修订完善。
2、 修订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实施细则》保留了原有结构和体例，仍为4章，条文从22条增加到26条。修订的主要内容是：
一是更新了收费管理文件依据。管理依据2020年修订的《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以及2019年颁布的《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意见》。
二是完善了收费管理的基本原则。根据国家推进道路运输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方向，明确客运站收费应当根据相关服务竞争充分程度实行分类价格管理，客运站提供的车辆站务基本服务以及旅客基本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客运站提供的可由班车客运经营者、旅客自主选择的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同时，明确收费应遵循补偿成本、合理盈利、公平负担、优质优价的原则
三是完善了有关收费管理规定。比如，按照合理性原则，经征求客运站经营者意见，删除了对无票或持无效客票的乘车旅客在补票及收取补票手续费的同时，另行征收票面金额的100％的规定。又如，鼓励客运站完善乘客服务，按照国家政策导向，鼓励客运站、客票代售处向旅客免费提供改签服务。
四是鼓励客运站开展综合服务，适应市场竞争需要。明确客运站经营者在不改变客运站基本服务功能的前提下，根据客流变化和市场需要拓展的除省际班线客运之外的旅游集散、邮政、物流等服务功能，可以向服务对象收取相应费用，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五是完善车辆站务收费项目。明确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客运站根据行业管理规范或客运经营者要求，提供车辆消毒消杀等服务项目，可向客运经营者计收相关费用，收费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
    
    


